f‘_/%‘r’g e /z‘ Fft,j\i%\‘
114# B %3 % 34%5%

._'—;'J i&]ﬂ&ﬁ\pﬁ B’-Lv q*%F‘:i""-g—{Ei’k}"f'}’&‘lg‘B\Wll
4#11720p 114# & & %‘—} %?1088%2'\1%?;‘21%2»? e AT
B Rk AR Ao

a 2

LR W o

ﬂaﬁ%%g%meaéﬂﬁ&é%
= d

- " RFIAHEN LAY AILE BT L 2 ¥ R AR 0 TN A
iEESI0p 222 FHRFRN > T R F2ERTHDE
FRoTRERTRVARRLGED O RY S RS
Pk BT ";’3‘  BiEiE R E Ry g
R 3R RSy 2P REARS ALY F ’ﬂ%”

FAE R i\ii”%) iz % 2407% 2 4%’31‘2‘31@/7:\ ] R
e o kAR st a ks BERE RS SR

%— 7



Arfid  BRNERAFLIREF OARS CRNER AT
A FABFETF P2 o AR RA(EHFLERL 0 A
O st ~Aya2d) st aR®I4E127 10 9
XRFT >R EIAD AL > RIBRT R
ARERDNBEZR A2 El0p 2 PR > L2 EIRF A
RBd mFg A T &Rd Ak wﬁv‘ﬁg;jhv e AP S
TRZ R FTRERF AL o

PARL v ARG RERR FEER (THELLT
) > ERRAAH FEARIIERERT $3945 -~ 4
BEEEmEes i (THILFAR)IBERE L 3 H]
435~ 109 REF{ - F %25~ 32078 R o+ F
523065 X F A Bd R Emll4E R S F 515345
FIAHTAZ R RPN A X FEAFATA
2 & f&*fp»;% * gt (T ) 801,026 0 ¢ 5 B
RAMPZF - 2~ ZFF T 122,264~ ~ 183, 396

~ ~ 170,196~ ~ 156,690~ > ¥+ A (T H S T2 @) vk
BERIOTE R & P F 523065 F # A 2 5= #2716
8,480~ » @ F 22d A 10948 R £ { - F B2 g
"HE - N FEFEREFHRR T o MNP e
FMA o d BRI s fa @ v xgEad xR
Bof 3459 ~ 396 ~ 9% ~ 459 5 BT F 37304 > d B D 7
Fde ) > kR AR T RYE d%ﬁ“'~“éé>
Py A g E o 263,994 A4 (5801, 026~x45%
=360, 462~ » 360, 462~ —168, 480~ =191, 982~ - 191, 98
21+3=63,994~) > m BPE S RLEH T 2284, 666~
(3% 3 350,640~ —63,994~=284,666~) - & F&
@@%ivﬁﬁﬁﬁﬁﬁ’é*wéﬂ@ﬁﬁééé

v & o 263,994~ % 2 T pARRE IS5
%i?m’aw%ﬁ B/ SRRy B N ‘7§W%“%ﬁ§
%P 5 286,646~ % 3% -

SR X

EORTFAAEFBRR T AT - g R GIR R



%Y
my

(Q

= R
A4

AN
EIRS

HAESY FREPRGIR T LY 2k
Bagat - TP o KIFH

&
)
s
1o
—
<
=

6)

\_.

\
\.u.
>~
Yo

~
| E’g /w,
G ke

=
; =
- =k G sk (v
=
T,
S
Y
(de]
DN ©
\.g‘:\

-\
%

T\
xw\l x|
-

Y
iy
o]

(w,

» G R OY 3

~ma

P S5

Y (w

oy

i

i

N

g

©

co @

\_\;;\

T,

-

=

/ﬂ}

‘\'ﬁ’

=

=k

A

>~

)2

),

b

ry

W -
3
=1
Fa
=i
4
>~

|
i
=
a1

(
h
Ny
ok
3
Y
o
pes

&

py
o
&
)
%\v\;

=
=
&
>R
%
|
: )
o
=
o3
=
?4?
Ay

Sl
% ES
eF RNEFFRZ FOIEM T EIRG
REEETARIBLET R
- ie)@ﬁ%f? fa 13 ; ”E#Ft»iix (
T q_ﬁ :
()R % A de2rflde AL F 2 F2 B Aotk - HE]ATT
EARI0I#E R E7F 539450542 3/ 4 2 0per 0 Bk A
! PRJI}’ LPCRINA Fa b 2R 0 b RIS BAEAE S B O PRk W
o P E 2 A A - SEL297 & 36,300,000~ & 4

GRgAr103E RE Y F HI435LHAA 2 K- 12 4
TR L RELS SN NP o AP ﬂ/»\‘%d/?u, s
SRR R PR AN S T AR 2 %ﬁﬁ%,%

Fx B2 PG HE A 11,000,000~ & L34 FF o ShoF 2
e107# & &b F 52306521 3R A 305 R 0 B v &
FABR D BagARNI0EREY (- 3 $28LE 43

W, AR FNFEY KR 5o K REP ho - Shiid
AP FIRES AL %i— I f\:ﬂrm % - ;sn%% oo o B



Felld=® B & F 5103458 2% v 3 i F 37 J:Fff Th =
FHRmp e AL R PFRERL - R T 8
P2 AP Aot d S A “ra‘—,iwﬂ\]‘;zfz:,rﬂfg"zﬁki LR
L
1w X

Ty

m_h

AR A£G RAAE ST

SR #t 22 st W;\E’éz» R L TR -
HIEORERE N PAE A e '11144110 21p 2 W114 7 &7
F /;3/’1088%{»-@;? iR R A iz ¥ pAehp pE
# ooy 1 F

RO - T?F’gai”*’gP’ﬁ%’T\Ll‘jlb"’é"‘_}‘ﬁ%’.f@%ij\’
142107 2Tp BEHMPE ST 2 S 07 s &
18P EE AT ELP  FHrUTEEERTHETHE (R
%X %03 -07T261F ) » hE @ 2EHE»114E11*20P
PR BERA NI E127 4p B NN E R FF PR
FRRE g r2A% FHLEIRAFIETE (AREFIT]
DF ) » p R Sxfs:; ";zal93u+*&a\éw o
E L EFERERA AR T HP 2N HF Ao h Z AT 0 B
RABPZ AFE - 2~ ZF R A 707,296~ (T
A SREL1II4) AR T ERP L AFEZF RN 516
8,480~ (¥t = %aFLd) - ApF N F £ 3H875, TT6~ |
SR FEp 2 Frt e 5350,6407 (TR - s
6) ’Eﬁﬁ# 0T HPNZ R R Z R AT 156,600~ (T
22 %ET) 0 R E - HELMTT B3 A R109E R E
P - F RLRAAR T R L L T ISR
ZEREAFYDHZF &)»75:’& s BEAY P 2R E GE 42 IR
2 = DR NATELD AR PRAE B
596 ~ 3% ~ 7% ~ 4596 ; B3t F 3534 » d FE P §
47% o SR P RE L ATy 5394, 099~ (3
B34 1875, T76+x459% =394, 099~ » ~ 2 T 4¥,5x ) »
oo 351}?\ APE R 168,480 0 p A RE B R
Lo & e AL F’*%’J\mSm)&MﬂJ’$wF“i
- FHA2 Fffrf%d%#”\jﬁ B O P BN 2 A S
,:ﬁn%fﬂ“rrn Fortans =2 #8257 156,690~ > &35 2 ell4

\

£mA



4ﬁ€éﬁﬁuai1§£1wiﬁ4fﬂ

%
o WA R P -2 g AN NF T REFE R T
PR AFRS L FR RN R R PRASYH S
AT SRR 5 M G- SR N N A Y
FrB P2 HwmPrgp) > v T AR ey

PoFs Tapedyp ) > BEAIE- R T
R RREL o RS T 0 R ER 0 SRR

&S B oo
MR 4w o rre g2 &30 F 25 BE e 2 2P h r o
ﬂﬁAm?@%iﬁ¥%$9%“Z@@%i%ivfr@
iz %91k T b MMl L 2 Fmp i 2
FAEF i HO3IER Y INH 2 T B P AP o
Pt A RRL AR 5 RAFE WL 5240524
SIEISE ~ %90iE %198 ~ %8DiE %178 » F 4o 2 o
¥ £ x ® 115 & 1 » 14 p
NEH-R 2 7 PEE
bR ATGRRR AT o
hodt & 3 L”* P e FE 10 P At A 0 X
AT AT LR, 500~ -
v % EN B 115 = 1 L 14 2

_—

+
4 —

E B SR R

L -3 2&k- >~ hodgemi oLl adagifd
CAsE R £e06£107 160 299#127 3lp L EEar

2_ B g r A A PR .




(\ER)

o P RS A ERE 710,000,000~ F p A2iF
%ﬁéﬁBiLup%Bﬁﬁﬁﬁ 5% 5 2 41
oo @ s H ss 21,000 0007 Fp oAz
AFER pAT FHEP S REFFO00H 2T

Iy

A~

Jit

AR RS A E D], 526, 3795»ﬂ5é A2
FAREEY pAT FHDP lLﬁ-ﬁ“} 063+ & 2_

’fl] g o
na

- AR R BB AR L TR AERS
j;’»fr%;,gﬁﬁlog163%&;994'112’9315?!}3?:&?{1
- ﬁfﬁiﬁ%ﬁﬁﬂ%ﬂo

S AR PRI H B S 736,300, 0007 A 4
AR AP REE SE 2 F1,000,000% A L o
BoA RSP A B RSP ],526 3795 &

’
B o
I

= 8

N

DO
Iy
ﬂ-ﬂ %}

3 BB A- ~RALMS ® FFAGES LTI
103 & A BURAR R 2445 R .

TrEHI AR RFHN89IEL I pA394#127 31p 2
43 5L ] & 2 A TEFE AL A HE D o

i< AR P RS EE 29,400,000~ > 2 101
3 ETP26P AT P L #E L0 H2 1L -
s X RSP RAH SE 21,000,000~ 5 2 p 101
ETT20P A= FHp o #E L5 E 214 -
B2 P BT E 221,000,000~ % pl
01277260 A2 7 p L 3E L5% 5 2 I

2B BRELEFS T

<
)

J
fin

f=4
4

4 10 - % *|Reip
FOR = RERLIBHE S 9 8 K Bon 7080 3 ;z%f"f £ 3
F P 2000E27 1P &2 & TR Ak
S S EBE e )@‘fﬁw,\;}a&soo,ooomas;
AT R G A EERE pAT R L RE L

J

ﬁ o
N

)}

w®
St
mi



(\ER)

5% 5 2 A -

W e

G A W91 £ 3
P3lp Kk
%ﬁ“ﬂ@%ﬁ%&éﬁ
AL G A EE Y P AT
5% & 2 11 4

8,800,000~ - 2 p &
FHP o HE Y

E
A
3
&
)
.

YR PR Y B AL HE - SR 0 L Nl 1 B L P S A

1092 & mBR T B TR R 28 ] RS o
-l AR PR HEmE S PT, 575, 1495 0 2 p 101
F 25 ETP26P A= FHP > RHE LD H 2 11
RN & e
—Z NI |2 BB OFHAY AR Y o
wos B D P e 2 3R VA BRF 2 e
" o
Ivpgaad g dadz I EHY o
—\EW%#“1%%&2?*%ﬁ35§i4¢@
2v90#27 1P & 22 £ 178 LEI58%
S NHES P RS A B2 78,800,000~ > 2 A 109
EDTOP AT GFHPR L FHE LD H 2T
NNE- N FEAFTREZFHERE Y 0 MR
Eig b2 R o d BE ST e 0@ s Ay
Bof A BT kA f3E459% 3% ~ 1% ~ 4
596 5 M E FFIRA o d B D P f 4 -
5 -
Mo | B Pl & % B

122,264~  |B3k 4 s (AERf 7l 40T
B BARI01E R €373 ¥ 3045

- %2F)

- 1183, 396 ~

PRABAR (Map Flzipm

CASS




x| % o LBz Aml0BERE L 3
514355 - $10F )
5 - BIESEE|231, 440~ |BEOFHP (BEF AR T
A A P TIR AR 23 A R1038
REYF 514355 - %157F )
5= 2EA 170,196~ (BEL P HER (BEB AP T
CENEE MEERY 0 LB ERINTER
S o3 523065 % %43F )
%= %~ % 2168, 480~ TPy (228 2 fp (7Y
U A “p\ﬁ* Folcdy o LB ERI0TE R
o b3 5230658 79T )
- %~ 8 2(350,640~ |x B @y (B3 L0Rp 72
G- L NI TR 0 AR AR109#
BE L -F%25%e %417 )
114 # % = %|156,690~ |#f o & # 3 156,690~ (% &3
PR A KR AT p AT R Yy LB 2
EoE AR FelldE B 5V F % 1534%. % % 49
()

$N\R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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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事聲字第34號
異  議  人  聯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台南知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大苗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共      同
法定代理人  蘇明傳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袁韻媫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，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114年度司聲字第1088號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裁定，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異議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異議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處分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、2、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起抗告；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提出異議。民事訴訟法第49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異議人(合稱異議人，分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)均於民國114年12月1日收受原裁定，於同年月4日向本院提起抗告，依上開規定，應視為提出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經司法事務官認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故應由本院依前揭規定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審究異議有無理由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兩造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（下稱系爭事件），經異議人起訴，歷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、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民事判決，終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確定，依原裁定所載，系爭事件兩造所支出之本訴訴訟費用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01,026元，包含異議人繳納之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各122,264元、183,396元、170,196元、156,690元，相對人（下稱大眾公司）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事件支付之第三審裁判費168,480元，而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諭知「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依此計算，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94元本息（計算式：801,026元×45％＝360,462元，360,462元－168,480元＝191,982元，191,982元÷3＝63,994元），而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284,666元（計算式：350,640元－63,994元＝284,666元），爰請求廢棄原裁定，並提起反聲請，命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94元及均自裁定確定之日起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確認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裁判費用債權金額為286,646元等語。
三、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情形，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，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。於他造遲誤該期間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，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。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除他造遲誤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，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，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。準此，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，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，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，且他造如期提出，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異議人起訴提起系爭事件，訴之聲明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，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判決異議人全部敗訴，異議人不服就敗訴部分均上訴，上訴後擴張追加聯捷公司請求大眾公司給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為36,300,000元本息，經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，大眾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，聯捷公司就其遭駁回其餘報告及就遭駁回其請求大眾公司給付其中11,000,000元本息部分上訴，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判決上訴部分均廢棄，發回高雄高分院，由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事件審理，大眾公司於審理中提起反訴，反訴聲明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，審理後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，異議人、大眾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上訴（本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規定免徵第三審裁判費），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，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確定，期間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，並有上開裁判書附卷可稽。
　㈡原裁定法院於受理大眾公司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之規定，以114年10月21日雄院國114司聲司松字第1088號通知，通知異議人於通知送達翌日起5日內提出費用計算書、釋明費用額之單據，並交付他造計算書繕本，該通知於114年10月27日送達聯捷公司及台南公司、於同年月28日送達大苗栗公司，有此通知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原審卷第53、57至61頁），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20日裁定後，異議人方於114年12月4日提出民事抗告暨反聲請狀為異議意旨所示之主張，有此書狀存卷可查（本院卷第9至15頁），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之餘地。
　㈢系爭事件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，異議人繳納之本訴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共計707,296元（即附表二編號1至4）、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68,48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5），本訴裁判費共計875,776元；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6），聯捷公司繳納之反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56,69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7），依附表一編號5所示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，即「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大眾公司應負擔之本訴訴訟費用為394,099元（計算式：875,776元×45％＝394,099元，元以下4捨5入），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裁判費為168,480元，自不得求償於異議人。而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，依前開更一審判決之諭知應由聯捷公司負擔，聯捷公司繳納之附表二編號7所示反訴上訴第三審裁判費156,690元，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業如前述，亦即此費用由聯捷公司負擔，是以，反訴部分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50,640元，及加給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。因此，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僅就大眾公司一造之費用裁判，於法並無違誤，原裁定計算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額，雖有違誤，且漏未駁回對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聲請（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並無應賠償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），並於主文將「本裁定確定翌日」誤載為「本裁定送達翌日」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仍應予以維持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原裁定所確定之金額，並非上開事件所生之全部訴訟費用，異議人仍可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，另行依同法第91條規定，向本院聲請確定其支出之訴訟費用額，惟不適用同法第93條關於抵銷之規定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
　　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85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楊儭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林雅姿
附表一
		編號

		聲明或主文

		聲明或主文內容



		1

		一審異議人起訴時之聲明

		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入與支出與大眾公司結算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10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　　



		2

		二審聯捷公司擴張聲明

		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支與聯捷公司結算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36,300,000元本息。
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本息。
四、大眾公司人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本息。



		3

		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

		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，及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提出89年4月1日起至94年12月31日止之委任事務顛末報告予聯捷公司。
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9,4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五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六、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



		4

		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聲明

		先位聲明：
一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
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備位聲明：
一、確認大眾公司與聯捷公司間之契約關係於91年3月31日終止。
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

		5

		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

		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聯捷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，暨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7,575,149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聯捷公司其餘上訴駁回。
四、聯捷公司追加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五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上訴駁回。
六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
七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八、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









附表二
		編號

		項　　　目

		 金　額



		繳納情形



		1

		第一審裁判費

		122,264元

		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卷一第2頁）　



		2

		第二審上訴裁判費

		183,396元

		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一第10頁）



		3

		第二審擴張追加之裁判費

		231,440元

		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二第157頁）



		4

		第三審聯捷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上訴裁判費

		170,196元

		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43頁）



		5

		第三審大眾公司上訴裁判費

		168,480元

		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79頁）



		6

		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裁判費



		350,640元



		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卷四第41頁）　



		 7

		114年第三審異議人反訴上訴裁判費

		156,690元

		聯捷公司繳納156,690元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卷第49頁）







 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事聲字第34號

異  議  人  聯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台南知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大苗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共      同

法定代理人  蘇明傳  





相  對  人 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袁韻媫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，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

4年11月20日114年度司聲字第1088號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裁定，

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異議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異議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

   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

    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處分，認

    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

    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

    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、2、3項分別定有明

    文。次按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起

    抗告；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提出異議。民事訴

    訟法第49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異議人(合稱異議人，分稱聯捷

    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)均於民國114年12月1日收受

    原裁定，於同年月4日向本院提起抗告，依上開規定，應視

    為提出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經司法事務官認無理

    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故應由本院依前揭規定就司法事務官所

    為之原裁定，審究異議有無理由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兩造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（下稱系爭事

    件），經異議人起訴，歷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、臺

   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03年度重上字第1

    43號、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

    第2306號民事判決，終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

    裁定駁回兩造上訴確定，依原裁定所載，系爭事件兩造所支

    出之本訴訴訟費用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01,026元，包含異

    議人繳納之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各122,264元、183,396元

    、170,196元、156,690元，相對人（下稱大眾公司）於最高

    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事件支付之第三審裁判費168,4

    80元，而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諭知「第

    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

    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

    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

    ，依此計算，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

    公司各63,994元本息（計算式：801,026元×45％＝360,462元

    ，360,462元－168,480元＝191,982元，191,982元÷3＝63,994

    元），而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284,666元（計算式：350

    ,640元－63,994元＝284,666元），爰請求廢棄原裁定，並提

    起反聲請，命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

    94元及均自裁定確定之日起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確認聯

    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裁判費用債權金額為286,646元等

    語。

三、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

    額之情形，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，法院

    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

    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。於他造遲誤

    該期間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得僅就聲

    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，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

    用額。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

    時，除他造遲誤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，應視為各當事人

    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

    造之差額，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。準此，當事人應分擔訴訟

    費用，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，必法院於裁

    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

    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，且他造如期提出，

    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應

    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

    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

    518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異議人起訴提起系爭事件，訴之聲明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，經

    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判決異議人全部敗訴，異議人不

    服就敗訴部分均上訴，上訴後擴張追加聯捷公司請求大眾公

    司給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為36,300,000元本息，經

    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如附

    表一編號3所示，大眾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

    提起上訴，聯捷公司就其遭駁回其餘報告及就遭駁回其請求

    大眾公司給付其中11,000,000元本息部分上訴，經最高法院

    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判決上訴部分均廢棄，發回高雄高

    分院，由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事件審理，

    大眾公司於審理中提起反訴，反訴聲明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

    ，審理後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，異議人

    、大眾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上訴（本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

    第77條之16第1項規定免徵第三審裁判費），經最高法院114

    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，並諭知第三審訴訟

    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確定，期間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

    判費如附表二所示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

    無訛，並有上開裁判書附卷可稽。

　㈡原裁定法院於受理大眾公司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後，依民事

    訴訟法第92條之規定，以114年10月21日雄院國114司聲司松

    字第1088號通知，通知異議人於通知送達翌日起5日內提出

    費用計算書、釋明費用額之單據，並交付他造計算書繕本，

    該通知於114年10月27日送達聯捷公司及台南公司、於同年

    月28日送達大苗栗公司，有此通知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原

    審卷第53、57至61頁），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20日

    裁定後，異議人方於114年12月4日提出民事抗告暨反聲請狀

    為異議意旨所示之主張，有此書狀存卷可查（本院卷第9至1

    5頁），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之餘地。

　㈢系爭事件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，異

    議人繳納之本訴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共計707,296元（即

    附表二編號1至4）、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6

    8,48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5），本訴裁判費共計875,776元；

    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6）

    ，聯捷公司繳納之反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56,690元（即附表

    二編號7），依附表一編號5所示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

    更一字第2號判決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，即「第一、二

    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

    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

    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大

    眾公司應負擔之本訴訴訟費用為394,099元（計算式：875,7

    76元×45％＝394,099元，元以下4捨5入），大眾公司繳納之本

    訴裁判費為168,480元，自不得求償於異議人。而大眾公司

    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，依前開更一審判決之諭知

    應由聯捷公司負擔，聯捷公司繳納之附表二編號7所示反訴

    上訴第三審裁判費156,690元，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

    34號裁定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業如前述，

    亦即此費用由聯捷公司負擔，是以，反訴部分聯捷公司應給

    付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50,640元，及加給自裁定

   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。因此，

    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僅就大眾公司

    一造之費用裁判，於法並無違誤，原裁定計算本訴部分之訴

    訟費用額，雖有違誤，且漏未駁回對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

    之聲請（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並無應賠償大眾公司之訴訟

    費用額），並於主文將「本裁定確定翌日」誤載為「本裁定

    送達翌日」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仍應予以維持，異議意旨指

    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㈣原裁定所確定之金額，並非上開事件所生之全部訴訟費用，

    異議人仍可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，另行依

    同法第91條規定，向本院聲請確定其支出之訴訟費用額，惟

    不適用同法第93條關於抵銷之規定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

　　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85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楊儭華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
納裁判費新台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林雅姿

附表一

編號 聲明或主文 聲明或主文內容 1 一審異議人起訴時之聲明 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入與支出與大眾公司結算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10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　　 2 二審聯捷公司擴張聲明 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支與聯捷公司結算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36,300,000元本息。 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本息。 四、大眾公司人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本息。 3 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 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，及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提出89年4月1日起至94年12月31日止之委任事務顛末報告予聯捷公司。 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9,4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五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六、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 4 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聲明 先位聲明： 一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 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備位聲明： 一、確認大眾公司與聯捷公司間之契約關係於91年3月31日終止。 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5 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 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聯捷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，暨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7,575,149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三、聯捷公司其餘上訴駁回。 四、聯捷公司追加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 五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上訴駁回。 六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 七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八、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 



附表二

編號 項　　　目  金　額  繳納情形 1 第一審裁判費 122,264元 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卷一第2頁）　 2 第二審上訴裁判費 183,396元 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一第10頁） 3 第二審擴張追加之裁判費 231,440元 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二第157頁） 4 第三審聯捷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上訴裁判費 170,196元 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43頁） 5 第三審大眾公司上訴裁判費 168,480元 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79頁） 6 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裁判費  350,640元  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卷四第41頁）　  7 114年第三審異議人反訴上訴裁判費 156,690元 聯捷公司繳納156,690元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卷第49頁） 

 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事聲字第34號
異  議  人  聯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台南知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大苗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共      同
法定代理人  蘇明傳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袁韻媫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，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114年度司聲字第1088號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裁定，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異議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異議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處分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、2、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起抗告；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提出異議。民事訴訟法第49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異議人(合稱異議人，分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)均於民國114年12月1日收受原裁定，於同年月4日向本院提起抗告，依上開規定，應視為提出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經司法事務官認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故應由本院依前揭規定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審究異議有無理由。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兩造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（下稱系爭事件），經異議人起訴，歷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、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民事判決，終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確定，依原裁定所載，系爭事件兩造所支出之本訴訴訟費用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01,026元，包含異議人繳納之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各122,264元、183,396元、170,196元、156,690元，相對人（下稱大眾公司）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事件支付之第三審裁判費168,480元，而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諭知「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依此計算，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94元本息（計算式：801,026元×45％＝360,462元，360,462元－168,480元＝191,982元，191,982元÷3＝63,994元），而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284,666元（計算式：350,640元－63,994元＝284,666元），爰請求廢棄原裁定，並提起反聲請，命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94元及均自裁定確定之日起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確認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裁判費用債權金額為286,646元等語。
三、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情形，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，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。於他造遲誤該期間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，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。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除他造遲誤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，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，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。準此，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，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，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，且他造如期提出，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異議人起訴提起系爭事件，訴之聲明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，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判決異議人全部敗訴，異議人不服就敗訴部分均上訴，上訴後擴張追加聯捷公司請求大眾公司給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為36,300,000元本息，經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，大眾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，聯捷公司就其遭駁回其餘報告及就遭駁回其請求大眾公司給付其中11,000,000元本息部分上訴，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判決上訴部分均廢棄，發回高雄高分院，由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事件審理，大眾公司於審理中提起反訴，反訴聲明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，審理後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，異議人、大眾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上訴（本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規定免徵第三審裁判費），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，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確定，期間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，並有上開裁判書附卷可稽。
　㈡原裁定法院於受理大眾公司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之規定，以114年10月21日雄院國114司聲司松字第1088號通知，通知異議人於通知送達翌日起5日內提出費用計算書、釋明費用額之單據，並交付他造計算書繕本，該通知於114年10月27日送達聯捷公司及台南公司、於同年月28日送達大苗栗公司，有此通知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原審卷第53、57至61頁），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20日裁定後，異議人方於114年12月4日提出民事抗告暨反聲請狀為異議意旨所示之主張，有此書狀存卷可查（本院卷第9至15頁），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之餘地。
　㈢系爭事件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，異議人繳納之本訴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共計707,296元（即附表二編號1至4）、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68,48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5），本訴裁判費共計875,776元；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6），聯捷公司繳納之反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56,69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7），依附表一編號5所示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，即「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大眾公司應負擔之本訴訴訟費用為394,099元（計算式：875,776元×45％＝394,099元，元以下4捨5入），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裁判費為168,480元，自不得求償於異議人。而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，依前開更一審判決之諭知應由聯捷公司負擔，聯捷公司繳納之附表二編號7所示反訴上訴第三審裁判費156,690元，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業如前述，亦即此費用由聯捷公司負擔，是以，反訴部分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50,640元，及加給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。因此，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僅就大眾公司一造之費用裁判，於法並無違誤，原裁定計算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額，雖有違誤，且漏未駁回對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聲請（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並無應賠償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），並於主文將「本裁定確定翌日」誤載為「本裁定送達翌日」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仍應予以維持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原裁定所確定之金額，並非上開事件所生之全部訴訟費用，異議人仍可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，另行依同法第91條規定，向本院聲請確定其支出之訴訟費用額，惟不適用同法第93條關於抵銷之規定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
　　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85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楊儭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林雅姿
附表一
		編號

		聲明或主文

		聲明或主文內容



		1

		一審異議人起訴時之聲明

		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入與支出與大眾公司結算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10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　　



		2

		二審聯捷公司擴張聲明

		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支與聯捷公司結算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36,300,000元本息。
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本息。
四、大眾公司人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本息。



		3

		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

		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，及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提出89年4月1日起至94年12月31日止之委任事務顛末報告予聯捷公司。
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9,4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五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六、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



		4

		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聲明

		先位聲明：
一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
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備位聲明：
一、確認大眾公司與聯捷公司間之契約關係於91年3月31日終止。
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

		5

		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

		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聯捷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，暨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
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7,575,149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聯捷公司其餘上訴駁回。
四、聯捷公司追加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五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上訴駁回。
六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
七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八、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









附表二
		編號

		項　　　目

		 金　額



		繳納情形



		1

		第一審裁判費

		122,264元

		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卷一第2頁）　



		2

		第二審上訴裁判費

		183,396元

		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一第10頁）



		3

		第二審擴張追加之裁判費

		231,440元

		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二第157頁）



		4

		第三審聯捷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上訴裁判費

		170,196元

		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43頁）



		5

		第三審大眾公司上訴裁判費

		168,480元

		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79頁）



		6

		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裁判費



		350,640元



		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卷四第41頁）　



		 7

		114年第三審異議人反訴上訴裁判費

		156,690元

		聯捷公司繳納156,690元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卷第49頁）







 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事聲字第34號

異  議  人  聯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台南知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大苗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共      同

法定代理人  蘇明傳  





相  對  人 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袁韻媫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，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114年度司聲字第1088號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裁定，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異議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異議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處分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；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，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、2、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依本編規定，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，視為已提起抗告；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提出異議。民事訴訟法第495條定有明文。本件異議人(合稱異議人，分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)均於民國114年12月1日收受原裁定，於同年月4日向本院提起抗告，依上開規定，應視為提出異議，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，經司法事務官認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故應由本院依前揭規定就司法事務官所為之原裁定，審究異議有無理由。

二、異議意旨略以：兩造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（下稱系爭事件），經異議人起訴，歷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、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民事判決，終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確定，依原裁定所載，系爭事件兩造所支出之本訴訴訟費用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801,026元，包含異議人繳納之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各122,264元、183,396元、170,196元、156,690元，相對人（下稱大眾公司）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事件支付之第三審裁判費168,480元，而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諭知「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依此計算，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94元本息（計算式：801,026元×45％＝360,462元，360,462元－168,480元＝191,982元，191,982元÷3＝63,994元），而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284,666元（計算式：350,640元－63,994元＝284,666元），爰請求廢棄原裁定，並提起反聲請，命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各63,994元及均自裁定確定之日起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確認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裁判費用債權金額為286,646元等語。

三、按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在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情形，為避免他造另行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煩，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。於他造遲誤該期間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，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。另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，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除他造遲誤第92條第2項所定期間外，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之差額，為同法第93條所明定。準此，當事人應分擔訴訟費用，而由當事人一造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時，必法院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，提出費用計算書、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，且他造如期提出，始有民事訴訟法第93條關於法院為確定費用額之裁判時，應視為各當事人應負擔之費用，已就相等之額抵銷，而確定其一造應賠償他造差額規定之適用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518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異議人起訴提起系爭事件，訴之聲明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，經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判決異議人全部敗訴，異議人不服就敗訴部分均上訴，上訴後擴張追加聯捷公司請求大眾公司給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為36,300,000元本息，經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如附表一編號3所示，大眾公司、大苗栗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，聯捷公司就其遭駁回其餘報告及就遭駁回其請求大眾公司給付其中11,000,000元本息部分上訴，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判決上訴部分均廢棄，發回高雄高分院，由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事件審理，大眾公司於審理中提起反訴，反訴聲明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，審理後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，異議人、大眾公司分別就其敗訴部分上訴（本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規定免徵第三審裁判費），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駁回兩造上訴，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確定，期間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，並有上開裁判書附卷可稽。

　㈡原裁定法院於受理大眾公司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之規定，以114年10月21日雄院國114司聲司松字第1088號通知，通知異議人於通知送達翌日起5日內提出費用計算書、釋明費用額之單據，並交付他造計算書繕本，該通知於114年10月27日送達聯捷公司及台南公司、於同年月28日送達大苗栗公司，有此通知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（原審卷第53、57至61頁），原審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1月20日裁定後，異議人方於114年12月4日提出民事抗告暨反聲請狀為異議意旨所示之主張，有此書狀存卷可查（本院卷第9至15頁），自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之餘地。

　㈢系爭事件異議人、大眾公司繳納之裁判費如附表二所示，異議人繳納之本訴第一、二、三審裁判費共計707,296元（即附表二編號1至4）、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68,48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5），本訴裁判費共計875,776元；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6），聯捷公司繳納之反訴第三審裁判費為156,690元（即附表二編號7），依附表一編號5所示高雄高分院以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，即「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」，大眾公司應負擔之本訴訴訟費用為394,099元（計算式：875,776元×45％＝394,099元，元以下4捨5入），大眾公司繳納之本訴裁判費為168,480元，自不得求償於異議人。而大眾公司繳納之反訴裁判費為350,640元，依前開更一審判決之諭知應由聯捷公司負擔，聯捷公司繳納之附表二編號7所示反訴上訴第三審裁判費156,690元，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裁定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，業如前述，亦即此費用由聯捷公司負擔，是以，反訴部分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50,640元，及加給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。因此，原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僅就大眾公司一造之費用裁判，於法並無違誤，原裁定計算本訴部分之訴訟費用額，雖有違誤，且漏未駁回對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聲請（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並無應賠償大眾公司之訴訟費用額），並於主文將「本裁定確定翌日」誤載為「本裁定送達翌日」，惟結論並無二致，仍應予以維持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㈣原裁定所確定之金額，並非上開事件所生之全部訴訟費用，異議人仍可依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，另行依同法第91條規定，向本院聲請確定其支出之訴訟費用額，惟不適用同法第93條關於抵銷之規定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

　　3項後段、第95條第1項、第85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　年　　1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民事第一庭　法　官　楊儭華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
納裁判費新台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林雅姿

附表一

編號 聲明或主文 聲明或主文內容 1 一審異議人起訴時之聲明 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入與支出與大眾公司結算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10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 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　　 2 二審聯捷公司擴張聲明 一、大眾公司應向聯捷公司提出委任事務顛末報告，並就96年10月16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期間委任事務之收支與聯捷公司結算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36,300,000元本息。 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本息。 四、大眾公司人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526,379元本息。 3 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六項 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五項之訴部分，及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提出89年4月1日起至94年12月31日止之委任事務顛末報告予聯捷公司。 三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9,4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四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台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五、大眾公司應給付大苗栗公司1,000,000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六、其餘上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　 4 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聲明 先位聲明： 一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 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備位聲明： 一、確認大眾公司與聯捷公司間之契約關係於91年3月31日終止。 二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5 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主文第一至八項 一、原判決關於駁回聯捷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，暨訴訟費用之裁判，均廢棄。 二、大眾公司應給付聯捷公司7,575,149元，及自101年7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三、聯捷公司其餘上訴駁回。 四、聯捷公司追加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 五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之上訴駁回。 六、確認聯捷公司與大眾公司於89年3月簽立之合約及於90年2月1日簽立之合作備忘錄均無效。 七、聯捷公司應給付大眾公司8,800,000元，及自109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 八、第一、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，關於上訴及追加之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、台南公司、大苗栗公司、大眾公司依序負擔45％、3％、7％、45％；關於反訴部分，由聯捷公司負擔。 



附表二

編號 項　　　目  金　額  繳納情形 1 第一審裁判費 122,264元 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94號卷一第2頁）　 2 第二審上訴裁判費 183,396元 異議人繳納（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一第10頁） 3 第二審擴張追加之裁判費 231,440元 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43號卷二第157頁） 4 第三審聯捷公司、大苗栗公司上訴裁判費 170,196元 聯捷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43頁） 5 第三審大眾公司上訴裁判費 168,480元 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06號卷第79頁） 6 更一審大眾公司反訴裁判費  350,640元  大眾公司繳納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高雄高分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號卷四第41頁）　  7 114年第三審異議人反訴上訴裁判費 156,690元 聯捷公司繳納156,690元（高雄高分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，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卷第49頁） 

 





